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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声音大，也能引来杀身之祸？2010年1月3日凌晨，在北京上大学的蒋海成元旦放假回到家乡阜阳，因为说

话嗓门大了点，便遭到陌生人的殴打，并连中数刀，引来杀身之祸。去年11月底，阜阳中院对该起命案做了判决，四

名被告一名被判死刑，一名被判无期。但被告和受害人父母都对一审判决不服，遂提起上诉。日前，安徽省高院将此

案发回重审。

开栏语：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即国际反毒品日。1987 年 6 月 12

日至 26 日，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有 138 个国家的 3000 多名代表参加的麻

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

号。为进一步提高全民抵御毒品的能力和禁毒斗争知识，加强全民禁毒宣

传教育，让广大群众更多地了解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在禁毒日来临之

际，本报特与安徽省强制戒毒所、合肥市禁毒办联合主办“禁毒人民战争”

专栏，今日起推出。

本报“禁毒人民战争”专栏今推出 毒品种类多危害大

美丽的罂粟 带毒的花朵
我国《禁毒法》和《刑法》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

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

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鸦片，俗称大烟。取自罂粟花落之后结出的果，割开

罂粟果，从中流出的白色浆液在空气中氧化风干，变成棕

褐色的糖黏稠状物，就是鸦片。有毒性，容易成瘾，长期

吸食会使人消瘦，体质下降，免疫功能降低，易感染各种

疾病。

海洛因，俗称白粉。它是鸦片的衍生物，是吗啡与其

它化学物品混合加热合成的，极易成瘾。长期吸食或注

射海洛因，会使人身体消瘦，瞳孔缩小，免疫功能下降，易

感染病毒性肝炎、肺脓肿及艾滋病，剂量过大可致死。

冰毒，它是无臭、带苦味的半透明晶体，因其形状像

碎冰而得名。冰毒对人的中枢神经有极强的兴奋作用，

多次使用会导致大脑机能损坏。吸食者常因发生精神分

裂症而自杀、自残。成瘾性极强，具有强烈的中枢兴奋作

用，引起焦虑和紧张，易产生错觉及被迫害的感觉而引发

暴力行为。

麻古，系泰语音译，是冰毒的片剂。

摇头丸，具有强烈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精神依赖性

很强，使用后使人极度兴奋或产生错觉，摇头不止，行为

失控，极易诱发精神分裂症。

氯胺酮，俗称K粉，易导致迷幻，产生错觉。在歌厅、

舞厅等娱乐场所易发生氯胺酮的滥用现象。

大麻，吸食大麻会产生错觉，情绪激动，行动异常，好

斗，继而会产生焦虑猜疑，倦怠昏睡。吸食过量通常导致

精神失常，因而常易诱发车祸和暴力犯罪。

鸦片类毒品的原植物是罂粟，我国严禁非法种植

罂粟。割过浆的罂粟壳也是国家规定管制的一种麻醉

药品。 王涛 整理

无法接受父母的接连离世
她用毒品麻醉自己

拍婚纱照时
新娘逃进卫生间吸毒

失去父母后，毒品“乘虚而入”

“三年间，疾病先后夺去我最亲爱的父母。我从一个

宠儿，变成孤儿，巨大的变故和落差，对我是毁灭性的打

击，那时的我，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晓玉说。

最消沉、最脆弱的时候，晓玉认识了第一个男朋友。

“他的出现，就像一块浮木，‘溺水’的我抓住不放。”因为

渴望爱和温暖，晓玉失去理智、冷静，和应有的判断能

力。男友拿着毒品对她说，“没事，这东西抽几口，你就会

忘记一切的。”

犹豫了几分钟，晓玉接受了。“我太想逃避了。我无

知地抽了第一口后，噩梦才真正开始。”从最初的几天吸

一次，变成一天吸几次。“每天醒来必须先抽几口，否则就

会浑身不适，一整天都无精打采。”随着吸食量越来越大，

晓玉对工作渐渐力不从心，后来干脆辞职，整天沉浸在毒

品的虚幻世界里不能自拔。

拍婚纱照时，新娘毒瘾发作

为毒品，晓玉付出很多、失去很多，就在欲罢不能时，

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晓玉怀着忐忑的心情，说

出了自己染毒的事实。

他沉思片刻后，告诉她，“你不用害怕，你不是一个人

孤单奋战，再苦、再难我为你分担，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帮你戒掉毒瘾。”那一刻，晓玉感觉很幸福，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他的求婚。但他们都低估了毒品的危害。

拍结婚照那天，晓玉早早地起床，偷偷地抽了几口，

才匆忙地赶到影楼。可还没到中午，刚拍完第二组造型，

晓玉感觉忽冷忽热，哈欠连天。她找了个借口，拿着包，

逃进卫生间，猛吸了几口。当她满足地从卫生间出来，一

抬头看到了未婚夫失望的眼神。“这本该是我们最美好、

最难忘的一天，却硬生生被我破坏了。”晓玉满怀愧疚。

丈夫不离不弃，让她主动去戒毒

但未婚夫仍没有放弃她。婚后几年，晓玉仍无法摆脱

毒品的控制，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和愧疚、自责的煎熬中生活。

“丈夫的不离不弃，让我很感动。”晓玉理解了爱的真

谛和生命的意义。2010年7月，她下定决心，到安徽省女

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这里宁静的环境，让我浮躁的心慢慢平静，半军事

化的管理，也让我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态度决定一

切！’年少无知时，我曾迷失，可我选择坚强，做生命的强

者、自己的圣人。”

宣判后，蒋海成父母对判决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 他们认为，案发当晚，连将军作案后立

即逃跑，连是在公安机关打电话之后才去的公安机关，不

是自动投案。连在公安机关连续7次的询问时，不仅没

有完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且，没有供述同案犯路东

方、谢波、姚毛毛的犯罪事实。路、姚、谢的行为依法也应

当从重处罚。路东方在公共场所滋事致蒋海成死亡，情

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且连将军作案使用的管制刀具也

是路东方所给的，平时，路东方就是连等人的“老大”，路

东方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路东方应当

按照其所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一审判决其无期徒刑是

属偏轻，不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判决后，四被告人也提起了上诉。

日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高院认

为，原判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2010）阜刑

初字第00141号判决，发回阜阳中院重新审理。

双方均上诉 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说话声音大竟引来杀身之祸
阜阳四青年嫌陌生人说话声大殴打对方致死

说话声音大 引来杀身之祸
蒋海成，男，23岁，阜阳人，身高1.84米，酷爱打篮球，生

前是北京国际工商管理研修学院大四年级的学生。

2010年元旦，蒋海成从北京放假回阜阳，1月3日晚

上，应4名初中同学的邀请参加同学聚会，接近凌晨时，

他们乘坐出租车来到文昌阁（阜阳市区地名）准备吃夜

宵。正当四人向夜市大排档走去时，遇到了4个醉醺醺

的男青年（分别是连将军、路东方、谢波、姚毛毛）。连将

军对素不相识的蒋海成喊道：“你嗷嗷啥！”路东方随即对

其他三人说：“给我打！”连等人追上蒋海成等人，让他们

蹲在地上，并每人控制一个，连将军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匕

首朝蒋海成的腹部及大腿处连捅5刀，致使蒋海成倒地，

经抢救无效，于2010年1月4日20时死亡。

嫌疑人被判 一名死刑一名无期
在公安机关强大的攻势下，几名犯罪嫌疑人纷纷落

网。经查明：连将军、路东方、姚毛毛、谢波均为阜阳市无

业人员，四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0年9月28日，阜阳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连将军、

路东方、谢波犯故意杀人罪，姚毛毛犯故意杀人罪、故意

伤害罪，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被告

人连将军辩称自己没有杀害蒋海成的故意，其辩护人认

为连将军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且连

将军具有自首情节，当庭自愿认罪，主观恶性较路东方

小，建议对其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

对于该辩护意见，法院认为：经查，连将军无故滋

事，后用匕首朝被害人的腹部及大腿处连刺数刀，致蒋海

成死亡，其行为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连将军

虽有自首的情节，但其酒后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随意殴

打他人，持刀将无辜被害人捅扎致死，情节恶劣，后果严

重，且系主犯，依法应予严惩。

2010年11月29日，阜阳市中级法院判决被告人连将

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路

东方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毛毛有期徒刑

8年零6个月（含故意伤害罪，该案与蒋海成无关）；判处

谢波有期徒刑6年。法院根据4名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蒋

海成死亡后果发生的过错责任大小，由连将军、路东方、

姚毛毛、谢波分别按50%、30%、10%、10%的比例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苏先峰 记者 刘欢

晓玉（化名）1979年出生在合肥，是家里的独女，因为

母亲生她晚，特别宠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帆风顺，无

忧无虑。2002年，她从一所国家重点大学毕业，而后在一

家广告公司工作，从事媒介推广。“我以为我会一直幸运

下去，可是20岁开始，命运似乎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我一下从天上摔到了地下，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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